[bookmark: _Toc217800176][bookmark: _Hlk217409501]附件一 福智佛教學院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繳交資料檢核表
(本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依項次順序裝訂)
	申請人資料
	申請系所
	 佛法應用研究所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僑居地
	

	
	聯絡電話
	

	
	E-mail
	


＊應繳交表件(請申請人自行勾選所繳各項證件)：

	項次
	繳交表件
	份數
	請勾選
	備註

	一
	繳交資料檢核表(請置於申請表件首頁)
	1
	
	

	二
	入學申請表
	3
	
	

	三
	財力證明書
	1
	
	

	四
	1. 僑居地永久或長期居留證件影本(如身分證、護照)
2. 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份加簽影本 (請擇一繳交)
	1
	
	

	
五
	最高學歷畢業證書影本(或同等學力證明文件)或應屆畢業生之在學證明書(應屆畢業生須在入學前取得正式畢業證書)
*本項文件須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
	1
	
	

	
	大學或最終學位成績單正本
*本項文件須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
	1
	
	

	六
	[bookmark: _Hlk215557974]個人經歷與省思(1000 字以內)
	1
	
	

	七
	[bookmark: _Hlk215558033]學習規劃與研究構想(1000 字以內)
	1
	
	

	八
	切結書，港澳生需另附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
(親筆簽名)
	1
	
	

	九
	國內單招學校辦理華裔身分認定初審檢核表
*本項文件須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經僑務委員會指定之保薦單位核驗
	1
	
	

	十
	其他	
	
	
	

	*申請人之檢附資料均已查證屬實並依序編列頁碼；共計	頁。
*若同時符合外國學生及僑生身分資格者，請擇一身分申請，一旦提出申請後不得變更身分。
*錄取生若經僑務委員會審查不符僑生身分資格者，本校將取消錄取及入學資格，不得異議。


*申請表件請以掛號郵寄。(海外地區建議使用DHL或FedEx等快遞服務) 
福智佛教學院 招生委員會
646007 臺灣雲林縣古坑鄉麻園村平和25號
Bliss and Wisdom Buddhist College
25, Pinghe, Gukeng Township, Yunlin County 646007 Taiwan
(申請期間若遇任何問題，歡迎來電詢問：+886-5-5828225 轉1201、1202)

[bookmark: _Toc217800177]附件二 福智佛教學院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申請表
	申請系所 班別：佛法應用研究所 碩士班

	個人資料
	姓名
	(中)
(英)
	性別
	
	

自行貼妥二吋正面半身照片

	
	國籍
	中華民 國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居留證號碼：	
	

	
	
	僑
居
地
	國別：	 身分證字號：	
護照號碼：	
	出生日期
	西元	年	月	日
	

	
	僑居地
地  址
	
	僑居地電話

	
	
	
	

	
	
	
	行動電話

	
	
	
	

	
	在臺通訊地址
	
	在臺聯絡電話

	
	
	
	

	
	
	
	行動電話

	
	
	
	

	
	E-mail
	

	家長資料
	姓 名
	父
	(中)
(英)
	籍貫
		省	縣(市)
先祖移居僑居地年份	

	
	
	母
	(中)
(英)
	籍貫
		省	縣(市)
先祖移居僑居地年份	     

	在臺聯絡人
	姓名
	
	與本人關係
	
	聯絡電話
	

	
	地址
	

	最高學歷
	校名
	畢業大學
	同等學力(依台灣教育部規定)

	
	
	
	

	
	入學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畢業
	西元	年	月	日
	西元	年	月	日

	備註
	1. 入學申請表內各項資料請據實填寫，
所填通訊地址應清楚完整，以利本校
寄發入學通知。
2. 請申請人詳閱招生簡章各項規定。
	申請人簽名
	(請列印此表並親筆簽名)






[bookmark: _Toc217800178]附件三 福智佛教學院 財力證明書
Bliss and Wisdom Buddhist College (BWBC) Certification of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根據台灣教育部（MOE）關於國際學生在台灣學習的相關規定，申請入學的國際學生應提交足夠資金的證明或獎學金/助學金的證明，以支付他們在台灣學習期間的教育和生活費用。
請在下面的適當框框中標明您的資金來源（可以選擇多項）。對於每一項選擇，請註明金額（以美元為單位）並提交所需的相關文件。請注意，福智佛教學院（BWBC）的最低要求為3,200美元(約10萬元台幣)。

申請人：                                                                                           

	資金來源
	所需文件
	金額

	□ 個人資金
	顯示資金數額的銀行對帳單
	美金USD____________

	□ 獎學金/助學金
	獎學金/助學金獲獎信的副本，需由贊助機構簽名

	美金USD____________

	□ 贊助人
	顯示資金數額的銀行對帳單及贊助人簽署的財務責任聲明（見下方）

	美金USD____________



	贊助人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與申請人的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如適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證明我將負責上述學生在福智佛教學院（BWBC）學習期間的所有費用。
贊助人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我證明此表格上的所有聲明均為真實且準確，並且資金將按照上述所述提供。

申請人簽名:                                                                                                 


[bookmark: _Toc217800179]附件四 個人經歷與省思
	姓  名
	
	報考所別
	佛法應用研究所碩士班

	請以完整的書面敘述回答下列問題（共約1000字）：
1. 請列舉您一生中 3–5 件重要事例，說明其發生的背景與影響。
2. 在這些經歷中，您獲得了什麼啟發或轉化？
3. 為什麼選擇報考佛法應用研究所？這與您的人生方向有何關聯？


[bookmark: _Toc217800180][bookmark: _Toc207810051]附件五、學習規劃與研究構想
	
姓  名
	
	報考所別
	佛法應用研究所碩士班

	請以具體方式回答（共約1000字）：
1. 您期望在研究所階段修習哪些課程？為什麼？
2. 您有興趣探討哪些專題或研究方向？試簡要描述專題內容與研究動機。
3. 假設您順利入學，會如何規劃修課與生活？








[bookmark: _Toc217800181]附件六、切	 結  書

本人                            （姓名）已詳閱簡章規定，本人身分資格及學歷資格均符合相關規定，茲提供相關身分證明及學歷證件作為審查，且本人所上傳報名及審查資料，內容皆屬實，經審查後如有以下情形，本人同意至 2026 年 7 月31 日止應遵守相關資格規定，否則由貴校撤銷錄取資格。
1.  僑生申請時未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 2 條有關「最近連續居留海外六年以上」及第 3 條所定連續居留海外期間之規定。
2. 港澳生申請時未符合「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第 2 條有關「最近連續居留港澳或海外六年以上」及第 3 條所定連續居留港澳或海外期間之規定；並同意於錄取報到後之身分資格符合「香港澳門關係條例」第四條之規定。
3.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申請時則符合「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第23-1條有關「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之規定及第3條所定連續居留港澳或海外期間之規定。

除上述身分資格外，本人所提學歷審查資料亦皆符合簡章學歷資格，驗證時亦必提具與報考 學歷相符並經相關單位核驗之文件備查。

此致
福智學校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學院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號或護照號碼：國別或地區別
住址：電話：
日期：西元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800182]附件七、香港或澳門居民報名資格確認書(115學年度適用）
報名資格確認書係經教育部國際兩岸教育司 110 年 9 月 14 日修正
本人	               (請填寫姓名)為香港或澳門居民申請於西元 2026 年赴臺就學。本人確認報名時符合下列各項勾選情況（請就以下問項逐一勾選）：
一、本人具有香港或澳門永久居留資格證件：
□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
二、以簡章報名截止日往前推算，本人符合下列最近連續居留境外註 1 之年限規定：
註 1：所稱境外，指臺灣地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至「連續居留」係指每曆年（1月1日至12月31日）來臺停留時間不得逾 120 日。
□最近連續居留境外8年以上。
□最近連續居留境外已滿6年但未滿8年。
□最近連續居留境外未滿6年。
□計算至西元2026年7月31日止始符合最近連續居留境外滿 6 年 
三、承上題，最近連續居留境外期間曾否在臺灣停留超過 120 日？
□是；本人另檢附	證明文件。
□否。
四、確認您的報名身份是「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只能填寫一種）
	□港澳生(以下 4 擇 1)
	□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以下 3 擇 1)

	1□ 本人具有
	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
	1□本人具有英國護照，兼具香港永久居留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留香
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

	
	

	2□ 否；本人無葡萄牙護照、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或香港、澳門護照以外之旅行證照。
	2□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護照日期為：1999 年 12 月 20 日後取得，兼具澳門永久居留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留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

	3□是；本人具有葡萄牙護照，且首次取得葡萄牙護照日期為：1999 年 12 月 19 日(含)前取得（錄取後需檢附澳門特區政府身份證明局開立之「個人資料證明書」始得申辦赴臺就學簽證）。
	

	4□是；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護照或旅行證照，同意於錄取分發後放棄外國護照或旅行證照。
	3□本人具有	（請填寫國家）護照或旅行證照，兼具香港、澳門永久居留資格，未曾在臺設有戶籍，且最近連續居留香港、澳門或海外 6 年以上。（申請就讀大學
醫、牙及中醫學系者須滿 8 年）。
(所稱海外，指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以外之國家或地區)


本人確認前述填報資料均屬實，如有誤報不實致報名資格不符情事，其責任自負，絕無異議。
立聲明書人：
香港或澳門永久性居民身分證字號：住址：
電話：
西 元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800183]附件八、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
1. 福智學校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學院(以下簡稱本校)取得您的個人資料，目的在於進行申請入學等試務相關工作，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是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
2. 本次蒐集與使用您的個人資料如報名表單內文所列，包含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身分證統一編號、經歷、最高學歷、家屬、戶籍地址、聯絡地址、連絡電話、行動電話、E-MAIL及照片等。
3. 您同意本校因招生甄選等試務所需，以您所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與您進行聯絡；並同意本校於您報名錄取後繼續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
4.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校：(1)請求查詢或閱覽、(2)製給複製本、(3)請求補充或更正、(4)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或(5)請求刪除。但因本校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者及受其他法律所規範者，本校得拒絕之。
5.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本校您的個人資料，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經檢舉或本校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人資料冒用、盜用、資料不實等情形，本校有權停止您的報名資格、錄取資格等相關權利，若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6. 本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依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辦理；同時，您對自己所有之個人資料，須負保密責任，若因洩露第三者，導致個人資料外洩、遺失，請自行負責。
7.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具有書面同意本校蒐集、處理及使用您的個人資料之效果。
□我已詳閱本文，瞭解並同意受本同意書內容之拘束。（請打勾）
申請者:__________________(本人親筆簽名)
(西元)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800184]附件九、國內單招學校辦理華裔身分認定初審檢核表
福智學校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學院(校名/保薦單位)
茲證明學生	               （中文姓名）	       （外文姓名）
一、基本資料
出生日期：	 (西元年月日共8碼)
性  別：	 身分證號：	 護照號碼：	 現住地址：	
二、華裔身分：
符合下列要件第 	項，可茲認定具華裔身分。
□（一）依當地規定可資證明為華裔身分之方式（例如當地政府進行之族別登記或本會認可之族別登記）。
□（二）具有華人姓氏：可辨認為華人常用姓氏，不限於以華語書寫，以當地語言或羅馬字母拼寫，或英文名稱（如Jimmy HO）均可。
□（三）具有華人語言傳承：其家族使用標準華語文或其他華人常用語言。
□（四）具有血源或文化連結或相關證明：其家族祖先可追溯為華人（包括但不限於漢族），其判斷依據可參據家庭內之擺設、所信仰宗教、祭祀習俗、生活方式，或者具宗親會組織、祖譜紀錄等相關證明。
填寫人簽章：	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國內學校/保薦單位核章：

西元	年	月	日




[bookmark: _Toc217800185]附件十  福智佛教學院 2026年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錄取確認就讀同意書

	中文姓名
(請以正楷書寫)
	
	英文姓名
	

	本人經由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管道，錄取貴校
佛法應用研究所碩士班，
並已詳閱 2026 年秋季班僑生及港澳生申請入學招生簡章各項規定，茲以此據辦理報到，特此聲明。
此致
福智學校財團法人福智佛教學院

	錄取生
簽  章
	
	聯絡電話
(手機)
	

	
	
	E-mail
	


※ 注意事項
一、確認就讀程序：錄取生須於確認就讀回覆截止日(2026年8月5日)前E-mail回傳「確認就讀同意書」回覆是否就讀。
二、辦理報到之程序，請依本校寄發之錄取通知書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報到與文件驗證
（未繳驗者不得註冊入學）：
1. 居地區居留證件（身分證、護照）正本或中華民國護照暨僑居身分加簽正本。
2. 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委員會指定單位核驗之高中畢業證書正本。【各地區臺校畢業生免繳駐外單位驗證文件】。
3. 經我政府駐外機構驗證或由僑務委員會指定之單位核驗之高中歷年成績單等正本。
三、經本校申請入學管道錄取之僑生及港澳生，海外聯招會不再進行分發。
四、對於報到、驗證之作業程序有疑義者，請電詢：+886-5-5828225 分機 1201、1202，電子信箱： enroll@bwbc.edu.tw
